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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幼儿园（虹梅园）雨污分流改

造工程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42500071920262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宋庆龄幼儿园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梅路 3908 号 

邮政编码： 

电话：13611707887 

传真： 

联系人：孙晨华 

乙方：上海虹口民防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上海市虹口区 

邮政编号： 

电话：13681847957 

传真：021-5515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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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高勇 

开户银行：建行上海凉城支行 

账号：31001599970055330238 

 

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

本合同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

签署本合同： 

合同主要条款 

项目名称：宋庆龄幼儿园（虹梅园）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1、承包范围：详见本磋商文件所描述的磋商范围和工程内容。 

2 、工期：45 日历天，实际开工日期，以采购单位下达给中标（成交）单位的

开工令为准，中标（成交）单位供应商中承诺的工期即为合同工期。 

3 、质量：采购单位要求工程质量达到一次性验收合格。 

4 、工程结算原则及依据 

4.1、工程结算原则 

1）综合单价不因工程量的变化而作调整，供应商磋商时需自行考虑因工程量变

化而引起的全部风险因素。 

2）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无相同项目及类似项目的，按下述原则确定变更工作的单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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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要素消耗量：按上海市现行的相关 2016 预算定额执行（磋商时有折扣率的，

编制新的单价时执行同样的折扣率）。上海市现行 2016 预算定额没有适用子目

的，由承包人、发包人、监理人通过现场测算确定消耗量。 

B. 要素单价：按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要素磋商价格，没有磋商价格的要素按施

工期信息价“信息价”（由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在上海建筑建材业网站

www.ciac.sh.cn——造价管理专栏上发布的不包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建

设工程材料、施工机具价格信息）确定。既没有磋商价格也没有“信息价”的要素

价格通过市场调查后，按上海建筑建材业网站 www.ciac.sh.cn——造价管理专栏

上公布的各类材料价格折算率，经监理人、发包人、承包人协商确认。 

C．费率：按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相关费率确定。 

关于变更估价的其他约定：以上重新组价的综合单价不能高于上海市现行

2016 定额计价规则和计价依据规定计算的价格。 

3）社会保险费计算：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每天必须考勤，施工现场作业人员的社

会保险费根据考勤记录由施工总包单位按照沪建管（2017）899 号文规定按月凭

缴纳社保凭证、考勤记录向建设单位、监理申报。逾期未申报者，社会保障费在

结算时不予计取。 

4.2、 竣工结算依据 

（1） 施工期间签署的补充协议； 

（2） 本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3） 竣工图； 

（4） 合乎手续的签证单（签证单的办理手续在合同中明确）； 

http://www.ciac.sh.cn/
http://www.ciac.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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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标（成交）通知书； 

（6） 中标（成交）单位供应商及其附件； 

（7） 本磋商文件、补充文件及其附件； 

5.1 本项目合同金额：本合同价格为 3221000元整（叁佰贰拾贰万壹仟元整）。 

5.2 工程预付款： 

本工程无预付款。 

5.3 工程进度款支付 

（1）第一次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按施工进度支付工程进度款，工作量达到合同

总量 70%支付工程进度款，支付至签约合同总价的 50%,承包人必须将“已完工作

量报表”和“工程付款申请书”提前上报发包人，经监理人、投资监理单位及发包

人核定认可后且收到承包人开具的符合国家规定的、与付款金额相等的增值税发

票后按约定的时间，向承包人支付工程进度款。。 

（2）竣工结算：工程通过竣工验收，达到质量等级要求，承包人拆除临时设施

并清场，撤离施工人员，移交工程实物，承包人提交结算书及完成的结算资料，

支付至签约合同总价的 85% 

（3）审价结算：经发包人委托的竣工结算审价单位出具审价报告，且发包人收

到承包人开具的符合国家规定的,金额为工程审定总价扣除全部已付款金额的增

值税发票以及承包人将工程审定总价 3%的质量保证金汇入发包人指定账户后，

支付至审价报告中审定总价的 100%。付款前应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增值税专

用发票（质保期为一年，扣除质保期内发生的费用后结清。质保期自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的次日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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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合同其他条款可参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0201)。 

2、以上费用支付以本项目财政资金投资计划拨付情况为前提，并按照财政

响应付款流程执行。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柴成美（女）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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